廉洁供应承诺书

为配合福建省立医院的行风建设，确保采购相关活动的规范和廉洁，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反商业贿赂有关规定，现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商业贿赂有关规定，坚持廉洁、诚信的原则，恪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规范,不从事并抵制不廉洁、不诚信行为。

二、不以各种形式向医院采购相关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红包”、回扣和其他财物。

三、不提供可能影响公平公正交易的旅游、考察、宴请及其他娱乐活动安排。

四、不以学术交流或者科研协助的名义进行讲课费、场地费、科研费等利益输送。

五、不在医院门(急)诊、住院部、医技科室等重点诊疗区域开展业务活动。

六、不以各种名目进行“统方”，收集相关数据。

七、不在业务往来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资质证明、财务证明等行为。

八、不在经营中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蓄意夸大产品或服务性能、质量、维保等指标。

九、不在招投标活动中进行围标、串标、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低于成本价恶意投标等活动，不通过相互勾连、串通等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竞争者干扰公平竞争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

十、不以任何形式损害医院和患者的形象及利益。

若有违反上述廉洁守信规定，承诺自愿接受福建省立医院的所有处罚并承担以下责任:①解除合同、终止合同项目；②对供应商施行市场禁入，列入医院黑名单；③没收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如合同已履行完毕，供应商应按医院通知缴纳违约金)；④按合同及法律法规规定给予的其他处罚。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医院管理部门及纪检部门各执一份，从承诺书签订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

承诺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